
 
 

華南產物 J72 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 

107.07.20(107)華產企字第 187號函備查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

華南產物 J72 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

組，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依照本條第二項所要求之條件，就整體渦輪機組或其零件處

於完全暴露在外部分進行檢修。被保險人對前述之檢修應事前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

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非經本公司事前同意，保險標的物應於以下規定期限內進行大修: 

一、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凡主要以連續負載之方式運作，並以具現代化技術標準可全

面掌控其運轉狀態之綜合儀器設備運作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六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大

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六年，但其運作時間已達 50,000小時者，應即進行大修。 

二、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之運轉方式不符合本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訂之條件

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四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大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四年，但

其運作時間已達 30,000小時者，應即進行大修。 

三、 水輪機與水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大修，

但被保險人應至少每四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大修一次。 

四、 氣輪機與氣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大修。 

保險標的之運轉方式遇有重大變化時，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本公司，由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共

同決定處理方式。 

保險標的物若未於本條第二項所訂之期限内進行大修，則本公司僅對非因應大修而未大修所

生損害之部分予以賠償，但如進行該大修而應發生之拆解，重組或其他類似之費用則不在賠

償範圍之内。拆解，重組或其他因進行該大修所應發生之費用應視爲進行該大修之一部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及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

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